
关于公布昆明市2025年度监测结果应用
案例立项名单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研室（研究院）、教科所、教科中心：
根据昆明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关于开展昆明市2025年度监测结果应用优秀案例评选活动的通知》要求，经昆明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对全市上报的153项案例进行立项评选,最终评选出立项案例59项，经公示无异议，现将立项名单予以公布（详见附件1）。
希望各县(市)区有关部门和案例负责人所在学校切实加强对案例研究工作的指导和管理。案例负责人要加强立项案例研究过程管理，按案例研究计划认真组织实施，保质保量完成研究任务，按时结项，为我市义务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为进一步推进我市教育科研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各案例组必须承担相应责任并执行以下规定：
1.各立项案例要严格按照所报选题，结合实际，进一步梳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扎实推进并完善方案设计。
2.在案例的研究过程中要重视痕迹资料的管理，认真记录案例实施过程中解决问题和实践改进的过程。
3.案例一经立项，原则上不得更换案例负责人和成员，如有特殊情况要更换成员的，需向昆明市教科院提出书面申请。
4.按期完成案例的总结和反思工作，归纳和总结案例实施过程中形成的经验和成果。形成的经验要有一定的独创性和前瞻性，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具有示范、推广意义。
5.各立项案例负责人请于2026年7月将监测结果应用案例的结项材料（电子文档1份）上交至各县（市）区相关部门，请各县（市）区收集辖区内各案例材料于7月10日前统一打包报送至昆明市教科院数字教育研究室邮箱（szjyyjs123@126.com），不接受个人单独报送的案例材料，未能按期提交案例总结和成果视为自动放弃评选。

未尽事宜，请与我们联系。
联系人：刘老师，电话：65394003
附件1：昆明市2025年度监测结果应用案例立项名单
附件2：案例材料提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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